首旅集团2023-2024年度
创新奖评选委托制作合同

甲方（委托方）：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通州区颐瑞东里2号楼10层1002
电话：010-85629988

乙方（受托方）：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路13号12层1510内002
电话：010-65877697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平等自愿、公正公平及诚实信用的原则基础上，甲、乙双方就甲方委托乙方承担首旅集团2023-2024年度创新奖评选设计及制作事宜，经双方友好协商一致，特签订本合同，以兹共同遵守。

一、委托事项
甲方委托乙方负责首旅集团2023-2024年度创新奖评选的KV、定制化邀请函设计、创新手记设计、会议录屏、现场素材（包括现场图片、视频）总结视频剪辑的工作，以电子版形式（硬盘）交付成果。

二、制作周期、成果交付及时间约定
（一）制作周期
1.KV设计、邀请函设计、创新手记设计（电子版）
乙方须在甲方安排的时间内完成首旅集团2023-2024年度创新奖评选的KV、定制化邀请函、创新手记设计工作，并以电子版形式（硬盘）交付。
2.素材交付与后期制作
2.1 乙方须在首旅集团2023-2024年度创新奖评选结束后 7 个工作日内交付会议录屏、现场素材（包括现场照片、视频）及总结视频的第一稿样片。
2.2 甲方应于收到总结视频第一稿样片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回复修改建议，乙方根据甲方要求对样片进行修改，并自甲方提出修改意见后 7 个工作日内交付片子最终版。如甲方未能于期限内回复修改建议，视为通过验收。
（二）成果交付
乙方应当向甲方交付的工作成果包括但不限于如下资料，交付形式为电子版（硬盘）Í交付：
1. KV、邀请函、创新手记设计电子版 1 套；印刷版 10 套
2. 11月26日-11月29日【首旅集团2023-2024年度创新奖评选】活动现场的照片（含图片直播）、视频、采访花絮；赛程全程录像 1 套。
3.总结视频高清（分辨率 1920*1080） 1 套，5-10分钟。
4.形成颁奖大会热场片 1 套，3-5分钟。
（三）交付时间
乙方应于 2024 年 11 月 19 日前向甲方交付KV设计、邀请函设计，于 2024 年 12 月 15 日前交付创新手记设计；并按照前述“素材交付与后期制作”的相关约定及时向甲方交付符合本合同约定验收标准的首旅集团2023-2024年度创新奖评选制作的现场素材（包括现场照片、视频）及总结视频。
（上述制作周期交付时间如有调整，须经双方另行协商后书面确定）
三、验收标准
乙方向甲方交付的相关成果，须经甲方书面验收合格。基本验收标准如下：
1．乙方为首旅集团2023-2024年度创新奖评选制作的KV及定制化邀请函设计、创新手记设计、现场素材（包括现场图片直播、照片、视频）、总结视频剪辑应主题明确，充分体现甲方的主旨与创意。
2.符合国家或行业技术标准。
3.符合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合同价款及支付
（一）合同价款
含税合同价款总额为人民币￥110000.00元（人民币大写：壹拾壹万元整）。
（二）支付方式
1.签订合同后且甲方收到乙方出具的等额增值税专用发票后 3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额的20%，即人民币¥22000.00元(大写：贰万贰仟元整)。
2.乙方向甲方提交符合验收标准的全部工作成果且甲方收到乙方出具的等额增值税专用发票后 3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额的80%，即人民币¥88000.00元(大写：捌万捌仟元整)。
(三）支付方式：
1.乙方认可，甲方委托北京首都旅游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向乙方支付本合同全部价款。
2.乙方指定账户及账号：
开户行：北京首都旅游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户名：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收款账号：btg01-10-107013-01
收款银行：交通银行望京支行
3.甲方开票信息：
名称：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110000633690259W
开户行：工商银行北京东长安街支行
账号： 0200053409006501271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雅宝路10号3层
电话：010-85629988
五、知识产权约定
1.本合同涉及的最终工作成果的知识产权全部归甲方所有，未经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乙方不得使用或提供给任何第三方。
2.乙方应保护甲方的知识产权，未经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乙方不得擅自修改、复制、向第三人转让甲方的资料及文件或将甲方的资料及文件用于本合同项目外的事项。如发生以上情况，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
六、权利与义务
(一）甲方权利、义务
1.甲方应严格按照本合同的约定向乙方支付合同价款。
2.甲方应在乙方工作的要求范围内为乙方的设计制作提供方便条件。
3.甲方对乙方交付的相关工作成果进行验收。
4.甲方有权监督和敦促乙方履行合同义务。
5.甲方应确保创新工作路演活动中不存在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或其他权利的情况，如因此导致乙方设计制作文件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或其他权利的，甲方应自行负责。
（二）乙方权利、义务
1.乙方应严格按照本合同的约定向甲方交付符合本合同约定及甲方要求的阶段性成果及最终成果，并对所提交成果的质量负责。
2.乙方在制作过程中侵犯第三人的知识产权或其他权利，应当由乙方自行承担法律责任。乙方保证其提交至甲方的最终工作成果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知识产权，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由乙方承担。
3.乙方在制作过程中不得使用须版权授权的字体或音乐等内容。如确需使用，乙方应提前书面告知甲方需使用内容及授权费用，并在征得甲方书面同意后使用，授权费用甲方承担；未事先征得甲方同意使用的，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由乙方承担。
七、保密条款
未经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在甲方公开发表、发行之前向任何第三方泄露与活动相关的一切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本协议所涉相关工作成果以及进度等。
同时，乙方应对其在制作过程中所知悉的甲方商业秘密和技术秘密(即“保密信息”）承担保密义务。未经甲方事先书面许可，乙方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或许可第三方使用甲方的任何信息。否则，乙方应赔偿甲方的全部损失。本保密义务在本合同履行期间及合同解除或终止后长期有效。
八、不可抗力
(一)若在本合同履行期间发生不可抗力事件，受到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义务，在该事件持续期限内中止履行，其履行期限相应顺延，延长时间等同于因不可抗力造成的延误期，该方无需为此承担任何责任。受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应在该事件发生之时起48小时内以书面或电话方式通知另一方，并在7日内向另一方提供不可抗力发生以及持续的充分证据。
(二)若出现主创人员意外受伤、生病或死亡等影响工作的事件，导致工作的制作延迟，乙方应在事件发生之时起24小时内通知甲方，在征得甲方书面许可的情况下，工作相应顺延，乙方无需承担违约责任，但应于影响工作事件发生之日起两日内制定具体方案并恢复工作。
九、违约责任
双方应严格履行本合同项下的义务。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的约定，即视为违约，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承担支付违约金、赔偿损失等法律责任。
1.甲方违反合同约定，未按期向乙方支付合同价款，则每逾期一日，应向乙方支付应付而未付款项0.5%的违约金。逾期付款超过10日的，乙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乙方无需退还已经收取的费用外，还有权要求甲方按照合同总价20%的比例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2.乙方保证按本合同约定的制作周期完成个阶段项目工作，如提交第一稿样片及最终工作成果等时间延误，每延误一天，乙方应向甲方赔偿乙方合同总价款0.5%的违约金。乙方逾期超过10日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乙方除应向甲方返还已付未履行费用外，还应按合同总价款20%的比例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3.任一方无故单方终止或解除本合同的，除应向另一方返还已付未履行费用外，还应按合同总价款20%的比例向另一方支付违约金。
4.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其他任意条款的约定，即视为违约，违约方应按照守约方的实际损失承担违约责任。
十、合同终止
本合同在下列情形下终止：
(一)经甲、乙方协商一致解除；
(二)本合同期限届满，合同目的全部实现；
(三)不可抗力事件或其影响持续超过30天，双方未达成解决方案，任何一方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解除本合同的；
(四)按照《民法典》规定或本合同约定解除合同的；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导致合同终止的其他情形。
十一、争议解决
凡因本合同所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不能协商一致，甲、乙双方均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二、附则
1.本合同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且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双方约定本合同无效或部分内容无效，不影响本合同违约责任及争议解决条款的效力。
2.本合同及附件一经签署，非经甲、乙双方达成书面协议，任何一方不得对本合同进行变更。
3.本合同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可友好协商，签署书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4.本合同正本一式4份，双方各执2份；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签订日期：                              签订日期：


